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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(10413106922-1.pdf)

主旨：檢送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

許可辦法第9條之1規定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

之投資人申請取得、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之規範解釋令

(如附件)，並自發布日生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正本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經濟部、中央銀行、國防部、國家安全局

、財政部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副本：本部移民署、營建署、地政司【地權科】 2015-12-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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